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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卡套现算犯法吗？

“信用卡套现”是指持卡人不是通过正常合法手续(ATM或柜台)提取现金，而通过
其他手段将卡中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套取，同时又不支付银行提现费用
的行为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
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，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（POS机）等方法，
以虚构交易、虚开价格、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，情节严重
的，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，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

实施前款行为，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
还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
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；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
上逾期未还的，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
二十五条规定的“情节特别严重”。

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依照刑
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，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。

信用卡拖欠多久才算违法？

只要你连续拖欠数个对账单期间（这里的数日是由银行自己把握）银行有权要求你
一次性归还所有欠款并且收取滞纳金和利息。有必要时可以要求司法部门介入。因
为恶意拖欠信用卡费用属于刑事犯罪和诈骗属于一类。

信用卡诈骗罪概念

信用卡诈骗罪（刑法第196条）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，
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。

信用卡，就其内容而言，一般应包括：

（1）在卡片的正面上，应印有信用卡公司设计的图案、公司名称及信用卡名称，
并有信用卡专用标志或防伪暗记；

（2）用打卡机将信用卡公司的代号、信用卡号码、持卡人姓名、有效期等内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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凸起的字码打在卡上，以便在使用时可用压卡机将这些内容复写在签字单上；已在
信用卡的背面预留持卡人的签字，用之与签字单上的字体相对较。一般还印有发卡
公司诸如限用范围、支付货币种类限定等的简单声明；

（3）在背面设置一条磁带，记录持卡人的有关资料与密码，以供电脑终端或自动
柜员机鉴别真伪。

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，并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。如果行为人确无
诈骗故意，即使违反有关信用卡管理规定获取了财物，也不能以犯罪论处。如不知
是伪造、作废的信用卡而使用，善意透支，误用他人信用卡等，均不能作犯罪论处
。

投资风险

信用卡诈骗罪量刑标准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;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
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;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
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
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：

(一)使用伪造的信用卡，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;

(二)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;

(三)冒用他人信用卡的;

(四)恶意透支的。

前款所称恶意透支，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
支，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。

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，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使用伪造的信用卡、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、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
信用卡，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，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
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“数额较大”;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，应当认定为
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“数额巨大”;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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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

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(三)项所称“冒用他人信用卡”，包括以下情形：

(一)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;

(二)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;

(三)窃取、收买、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，并通过互联
网、通讯终端等使用的;

(四)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。

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

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予立案追诉:

(一)使用伪造的信用卡，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，或者使用作废
的信用卡，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，进行诈骗活动，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;

(二)恶意透支，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。

本条规定的“恶意透支”，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
期限透支，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。

恶意透支，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，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
息，情节显著轻微的，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。

信用卡诈骗罪司法解释

【司法解释】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
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(二)》

第五十四条 [信用卡诈骗案(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)]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，涉嫌下列
情形之一的，应予立案追诉:

(一)使用伪造的信用卡，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，或者使用作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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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用卡，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，进行诈骗活动，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;

(二)恶意透支，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。

本条规定的“恶意透支”，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
期限透支，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。

恶意透支，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，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
息，情节显著轻微的，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

法释〔2009〕19号

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、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、收入、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，
涉及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，或者涉及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
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印章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，分
别以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和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
、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。

承担资产评估、验资、验证、会计、审计、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，
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、收入、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，应当追究刑事
责任的，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，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
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。

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、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、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
用他人信用卡，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，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，应当认定
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“数额较大”;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，应当
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“数额巨大”;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
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

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(三)项所称“冒用他人信用卡”，包括以下情形：

(一)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;

(二)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;

(三)窃取、收买、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，并通过互联
网、通讯终端等使用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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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。

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，并且经发卡银
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“恶
意透支”。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“以非法占有为
目的”：

(一）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，无法归还的;

(二)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，无法归还的;

(三)透支后逃匿、改变联系方式，逃避银行催收的;

(四)抽逃、转移资金，隐匿财产，逃避还款的;

(五)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;

(六)其他非法占有资金，拒不归还的行为。

恶意透支，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
的“数额较大”;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
条规定的“数额巨大”;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
定的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

恶意透支的数额，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
的数额。不包括复利、滞纳金、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。

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，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
透支款息的，可以从轻处罚，情节轻微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恶意透支数额较大，在
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，情节显著轻微的，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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